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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武区九华山沟暗涵整治工程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4年12月12日，南京玄武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在南京市主持

召开了“玄武区九华山沟暗涵整治工程”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，参

加会议的有施工单位（南京市水务建设过程有限公司）、监理单

位（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）、环保验收报告编制单位

（江苏河海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）等单位的代表及2名特邀

专家，并成立了验收组（验收组名单见附件）。验收组成员根据

《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

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113号）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听取了有关单

位汇报，经过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内容及规模

①控源截污：对 L06、L07 等 2 处晴天污水入涵排口实施错

混接点改造，L15排口新建污水管道接入珠江路污水主管网。

②清淤疏浚：对九华山暗涵进行清淤清杂，清淤总量约

6376.743m3；同时在暗涵沿线新增雨水排口拦杂设施7处，雨水篦

子拦杂设施10处。

③暗涵修复：对暗涵内破损较严重的演武新村段进行修复改

造内衬混凝土U型槽进行修复，共320m；暗涵局部砂浆脱落及部

位采用砂浆抹面进行修复处理2825.2m2。

④智慧水务：为加强常态化管理，掌握暗涵水位、流量及周

边情况，增设水质监测1处，增设视频监控设备1处。

⑤排口整治，R06排口新建一座截流井，雨污水管混接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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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m，错混接点封堵2处，增加流量计2个，雨水箅子2座，污水井

8座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21年8月，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《玄武区九

华山沟暗涵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编制，并于2021年8月

26日取得《关于玄武区九华山沟暗涵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

批复》（宁环（玄）建〔2021〕8号）。

2021年3月，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

《玄武区九华山沟暗涵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报告》。2021年3月31

日，南京市水务局以《关于玄武区九华山沟暗涵整治工程初步设

计报告的批复》（宁水环〔2021〕164号）予以批复。

（三）工程内容变动情况

参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

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号文）关于水电等九个行业建设项目

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及《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

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》（江苏省生态环境厅2021年

4月2日发布）中《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

中相关规定，并与该项目环评及其批复相比，本工程的性质、规

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均无重大变动。

二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环境影响调查

（1）生态环境

本工程落实了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最大限度减小了施工

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，施工期未发生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和

事件。

（2）水环境

施工期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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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凝土养护废水未形成径流，全部自然蒸发；淤泥脱水余水

排放进入玉带河截流沟内，最终进入江心洲污水处理厂进行处

理；生活污水依托现有设施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。

运行期无废水排放，对周边环境无影响。

（3）大气环境

施工期大气污染主要为燃油废气、施工扬尘及淤泥臭气。施

工期通过加强设备保养、定期清扫、洒水、设置围挡等保护措

施，较好的减少了工程施工对大气环环境的影响，且随着工程的

结束，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也随之消失。施工期间，当地环保部门

没有收到群众有关大气污染方面的投诉。

运行期无废气排放，对周边环境无影响。

（4）噪声

本工程噪声污染源主要为施工噪声，通过采取限速限鸣、选

用低噪声设备、错峰施工、定期维护、禁止夜间施工等控制措

施，噪声未对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，且随着工程的结

束，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也随之消失。在施工期间，未发生因施工

噪声影响而产生的环境纠纷或投诉。

运行期无噪声源，不产生噪声，对周边环境无影响。

（5）固体废物

本工程施工期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和河道淤

泥。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运；建筑垃圾进行回填，其余环卫部

门清运；河道淤泥脱水后全部外运至南京犇牛盛世生态农业有限

公司资源利用。固体废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边环境带来不利的影

响。

运行期不产生固体废弃物，对周边环境无影响。

（6）环境管理情况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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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在施工期间设有专门的环境管理小组负责工程的环境

保护工作，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、环境管理措施，并以

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为核心建立了环境管理组织体系，保证了环

境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江苏河海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调查表》表明：2023年8月对地表水水质进行了监测，结果表

明运行期间监测断面地表水水质所测指标均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

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IV类水标准。由此可见，工程的运行

未对其地表水水质造成不利影响。

四、验收结论

经过查阅相关资料，结合《玄武区九华山沟暗涵整治工程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》，认为本工程环保手续完备，技术资料

基本齐全，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管理制度，基本落

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

措施，施工期和运行期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本项目建设情况不

存在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第八条中所述不通

过验收的9种情形，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。验收组一致同意

“玄武区九华山沟暗涵整治工程”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南京玄武环境集团有限公司

2024年12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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